象山区企业开（复）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责任书
  
为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全力以赴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,确保员工安全健康，按照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第4号令要求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现签订开（复）工疫情防控责任书如下：
一、建立健全防控组织机构。按照法人负责和“谁用工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各单位法人对本单位疫情防控负主体责任，是第一责任人。要成立由法人或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并配套建立有关工作组，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每项工作明确专人负责。企业复工前，在得到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同意开（复）工的同时，须将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、与行业主管部门签订的责任书等相关材料报所在社区（村）备案后，方可启动复工。要严格实施企业向属地承诺、员工向企业承诺制度，切实加强风险管控。
二、启动联防联控机制。各单位要坚持稳控当头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增强责任意识，切实做到“守土有责，守土担责，守土尽责”。要加强与所在社区（村）及医疗卫生机构的沟通联系，全面排查返岗人员，是否存在以下六类人员：1.来自武汉市的人员；2.来自湖北省（除武汉）人员；3.到过武汉市的人员；4.到过湖北省（除武汉）的人员；5.与湖北省外来人员密切接触者；6.现在仍在湖北人员以及单位现有发热异常人员。按照一人一档的原则建立人员台账，了解其返回时间及交通方式，并将人员台账每日报送至各社区（村），做到每日更新（表格附后）。对于需要居家隔离人员，要积极主动及时联系所在社区（村）、医疗卫生机构及公安机关，并指派专人专班配合，做好人员隔离及医学观察工作。对于需集中隔离人员，要按程序上级区防控工作指挥部，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对滞留疫区未返桂员工，必须做好劝返工作，动员其延迟返桂时间，对于未购票的要劝阻，已购票的督促其退票。

三、开展健康卫生教育。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公众预防指南》，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，积极扩大正面信息宣传，大力倡导健康生活、健康工作，努力使人人成为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和推动者。
四、做好健康防护。复工前，对工作场所、作业场地、食堂、员工宿舍等人员聚集场所进行消毒防护及环境清洁，落实专门疫情防控管控人员、设立企业测温点及临时隔离室，等等。总之，必须在确保完全满足复工必备的各项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方可复工。复工后，要严格落实有关防控措施，每日在人员进入工作场所前对全员测量体温并进行健康询问，凡有发热及咳嗽等症状的，应阻止其进入工作场所，并及时隔离、妥善应对，督促其迅速就诊排查；做好各类场所日常清洁消毒工作，提醒员工做好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勤通风等个人卫生防护。
五、严格责任追究。各企业应当服从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疫情决定、命令和有关文件要求，自觉接受疾控机构、医疗机构等部门采取的有关防控措施，主动如实报告有关情况。对于隐瞒、谎报病情、旅居史、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的，或者违反隔离、治疗等规定，出入公共场所，参与聚集活动，故意传播新冠肺炎病毒的，或拒绝接受检疫、强制隔离或治疗，造成病毒传播危险的，依法追究企业法人及相关人员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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